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安诊断”）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发行“迪安诊断”

Ａ

股

１

，

０２４

万股，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０４

，

５３３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２

，

４５８

，

１６６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４

，

９１６

，

３３２

个，起

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４９１６３３２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４１６５７０７２７９％

，超额

认购倍数为

２４０

倍。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发行人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深圳红荔路

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重要提示

１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安诊断”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２８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３４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５

元

／

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５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００％

。

３

、本次网下发行的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中审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４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公布的《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

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申报的

７４

个股票配售对象均按《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

购资金为

２６９

，

２１６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１

，

４５６

万股。

二、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配号总数为

１７９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１７９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

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

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本次网下摇号配售共有

４

个号码中签，每一个中签号码获配

６４

万股迪安诊断股票。

中签号码为：

３４

、

８４

、

７０

、

１３４

三、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股数为

２５６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２．２３４６４％

，申购倍数为

４４．７５

倍，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

数为

２５６

万股。

根据摇号结果，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实际获配股数

（万股）

１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５６ ６４

２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５６ ６４

３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６ ６４

４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６ ６４

注：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期间的三个工作日为初步询价日，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发出邀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 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共收到并确认为有效报价的

７２

家询价对象统一报

价的

１４７

个股票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其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元）

拟申购数量

（万股）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 ２５６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９ ６４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４ ２５６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１ １２８

方正金泉友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１ ６４

２４ ６４

方正金泉友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２４ ６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２．５ １２８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 １２８

２６ １２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１．１ ２５６

国泰君安君得利二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６４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 ２５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５ ６４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８．８ ２５６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９ ６４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金麒麟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５ ６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２３．５ ２５６

招商证券基金宝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２３．５ ２５６

招商证券股票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３．５ ２５６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零组合

２２ １２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２ ２５６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５

日）

２８．５ ２５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聚宝盆”伞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稳健收益子

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７

日）

２８．５ １２８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９ １２８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４５ １９２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１ ６４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９．５５ １９２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４ ２５６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 ６４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８ ６４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７ ６４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３．８ ２５６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星海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３．９ ２５６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１ ２５６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０．５ ２５６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４ ２５６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０ ６４

２１．５ ６４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５ ２５６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９ １２８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 ２５６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９ １２８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０ ２５６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６．６ １９２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２５６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２５６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６４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２５６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２５ １２８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２５ ２５６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１３ ２５６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１２８

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６４

２３ ６４

２３．７５ ６４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６４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１９ １２８

２３．７５ １２８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７５ ６４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６４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１２８

２３．７５ １２８

富国安心回报贰号偏债型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 ６４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２５６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６４

２８ １２８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６４

２８ １２８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九组合

２６．４ ６４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６．４ ６４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４ ６４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１２８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２５６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１２８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６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２５６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１９２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１ １９２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１２８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６４

２５ １２８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９２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２３．１ １２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２２ １９２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１９２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９２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９２

兴华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９２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９２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２ １９２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９２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２８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９２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９２

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９２

华夏收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１９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２７ １９２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 １９２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 １９２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９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９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２８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６４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２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１９２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５ １９２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２２ １９２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２２ １９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８ ６４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１２８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１２８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７ ２５６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 ２５６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１ ２５６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 １２８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７ １２８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 １２８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１２８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１２８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６４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１２８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８ ６４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８ ６４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８ ６４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２８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９２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６４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２８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６４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５ ２５６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２８ １２８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５ ２５６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２５６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１２８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９２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９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２５６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２５６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１２８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８ ６４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 １９２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６４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６４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６４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６４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６４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８ ６４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６１ ６４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１１ ２５６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景林稳健

２

号

２５ １９２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１９ １２８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瑞申（一）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８

日）

２２ ２５６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３

号·瑞安（第二期）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２２ ２５６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６ １２８

１９ １２８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鲁信汇鑫

１

号新股申

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１．４８ ６４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４ １２８

２６．６ １２８

五、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研究员出具的迪安诊断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认为发行人合理的价值区间为

２３．８－２８．５

元。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Ｔ－３

，周三）的

２０１０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６０．２７

倍。

六、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

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七、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后方

可上市流通，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八、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１０５８

、

２２６２５４７２

、

２２６２７９２６

发行人：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发出电话通知， 通知所有董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采用通讯

的方式召开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如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召开， 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钱森力先生主持。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有效。

与会董事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授予数量及确定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关联董事鲍治国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９

名董事参与表决。 经表决，赞成票

９

票，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贾凤华因工作变动，根据《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公司取消贾凤华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

权计

２

万份，并予以注销。

因工作人员笔误，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优秀员工中齐咸春先生的姓名错误登记为“齐先春”，现予以更

正。

公司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和激励对象名单作出相应调整。 调整后，原股票期权授予数量

３８０

万份调整为

３７８

万份；原

激励对象人数

７９

人调整为

７８

人。 调整后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人数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标的股票占目前公司股本

总额的比例（

％

）

占授予的股票期权的

比例（

％

）

鲍治国 董事、副总经理

１ ２０ ０．０７７４ ５．２９１０

王春琦 副总经理

１ ３０ ０．１１６０ ７．９３６５

魏 彬 财务总监

１ ３０ ０．１１６０ ７．９３６５

中层管理人员

２３ １５２ ０．５８８０ ４０．２１１６

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

３５ ８３．６ ０．３２３４ ２２．１１６４

优秀员工

１６ ３２．４ ０．１２５３ ８．５７１４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１ ３０ ０．１１６０ ７．９３６５

合 计

７８ ３７８ １．４６２２ １００．００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关联董事鲍治国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９

名董事参与表决。 经表决，赞成票

９

票，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节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规定，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１４．２３

元。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和行权价

格进行调整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联董事鲍治国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９

名董事参与表决。 经表决，赞成票

９

票，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为股票期权授予日，向

７８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３７８

万份股票期权。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董金

山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进行核查

后，认为：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公司优

秀员工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以及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激励对

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贾凤华因工作变动，根据《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

定，公司取消贾凤华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计

２

万份，并予以注销。

因工作人员笔误，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优秀员工中齐咸春先生的姓名错误登记为“齐先春”，现予以更

正。

经表决，赞成票

３

票，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节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规定，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１４．２３

元。

经表决，赞成票

３

票，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经表决，赞成票

３

票，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

股票期权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

涉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

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修订并形成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

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授予数量及确定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向

７８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３７８

万份股

票期权。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实施完毕。 方

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５８

，

５２１

，

８１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１．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节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规定，公司需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若在行权前方圆支承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

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

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４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税前）；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

比率或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但按上述计算方法出现

Ｐ

小于公司股票面值

１

元时，则

Ｐ＝１

元。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

调整前：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４．３８

元。

调整后：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４．３８－０．１５＝１４．２３

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

意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律师意见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认为：方圆支承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股票期权授

予日、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均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期

权的获授条件已经满足。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及行权价格调整的独立意见

３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计划，公司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相应修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事项，修改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授权条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满足。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授予数量及确

定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向

７８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３７８

万份

股票期权。

二、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调整的情况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贾凤华因工作变动，根据《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

定，公司将取消贾凤华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计

２

万份，并予以注销。

因工作人员笔误，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优秀员工中齐咸春先生的姓名错误登记为“齐先春”，现予以

更正。

公司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和激励对象名单作出相应调整。 调整后，原股票期权授予数量

３８０

万份调整为

３７８

万份；原

激励对象人数

７９

人调整为

７８

人。 调整后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人数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标的股票占目前公司股本

总额的比例（

％

）

占授予的股票期权的

比例（

％

）

鲍治国 董事、副总经理

１ ２０ ０．０７７４ ５．２９１０

王春琦 副总经理

１ ３０ ０．１１６０ ７．９３６５

魏 彬 财务总监

１ ３０ ０．１１６０ ７．９３６５

中层管理人员

２３ １５２ ０．５８８０ ４０．２１１６

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

３５ ８３．６ ０．３２３４ ２２．１１６４

优秀员工

１６ ３２．４ ０．１２５３ ８．５７１４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１ ３０ ０．１１６０ ７．９３６５

合 计

７８ ３７８ １．４６２２ １００．００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三、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调整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进行核查

后，认为：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公司优

秀员工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以及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激励对

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贾凤华因工作变动，根据《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

定，公司取消贾凤华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计

２

万份，并予以注销。

因工作人员笔误，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优秀员工中齐咸春先生的姓名错误登记为“齐先春”，现予以

更正。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计划，公司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相应修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事项，修改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授权条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满足。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授予数量及确

定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向

７８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３７８

万份

股票期权。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授予日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授予日前的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在授予日，出现下列所述的不能成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情形：

Ａ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Ｂ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Ｃ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Ｄ

、与公司未通过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建立劳动关系，也没有与公司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

Ｅ

、已经参与其他任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

Ｆ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

Ｇ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的配偶及直系亲属。

如在本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以上规定不能成为激励对象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取消

其获授资格，收回并注销其已被授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

２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１

、经董事会审核，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

划的其他情形。

２

、经董事会审核，所有激励对象最近

３

年内均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所有激励对象最近

３

年内

均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作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对象的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激励对象与公司未通过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建立劳动关系，也没有与公司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

情形；不存在已经参与其他任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不存在激励对象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主要股东、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激励对象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

股东的配偶及直系近亲属的情形；所有激励对象均不存在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三、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调整的情况

１

、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２

、授予对象和数量：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统计并经监事会审核，具备本计划激励对象资格的

人员共计

７８

人。 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人数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标的股票占目前公司股本

总额的比例（

％

）

占授予的股票期权的

比例（

％

）

鲍治国 董事、副总经理

１ ２０ ０．０７７４ ５．２９１０

王春琦 副总经理

１ ３０ ０．１１６０ ７．９３６５

魏 彬 财务总监

１ ３０ ０．１１６０ ７．９３６５

中层管理人员

２３ １５２ ０．５８８０ ４０．２１１６

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

３５ ８３．６ ０．３２３４ ２２．１１６４

优秀员工

１６ ３２．４ ０．１２５３ ８．５７１４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１ ３０ ０．１１６０ ７．９３６５

合 计

７８ ３７８ １．４６２２ １００．００

具体名单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３

、行权价格：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４．２３

元，即满足行权条件后，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期权可以以

１４．２３

元的价

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股票。

四、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计算期权成本以当天收盘价为依据），根据《马鞍山方

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司的期权成本将按年进行分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次股票期权的有效期为

４

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则该等期权的有效期可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需要摊销的股票期权成本为

２

，

０１５．１６

万元，将上述期权理论价值对应的管理费用进行分摊，其中，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部

分在授予日起之后

１

年内分摊；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予日起之后

２

年内平均分摊；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予

日起之后

３

年内平均分摊。 各年分摊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年 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合 计

股票期权的成本

５３５．６５ ９０８．７８ ４８９．１３ １７１．６０ ２

，

１０５．１６

扣除所得税后的影响

金额

４５５．３０ ７７２．４６ ４１５．７６ １４５．８６ １

，

７８９．３８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元

／

股）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调整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进行核查

后，认为：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公司优

秀员工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以及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激励对象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激

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

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贾凤华因工作变动，根据《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

２０１０

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

定，公司将取消贾凤华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计

２

万份，并予以注销。

因工作人员笔误，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优秀员工中齐咸春先生的姓名错误登记为“齐先春”，现予以

更正。

六、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该授权日符合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

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

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规

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

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全体董事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并同意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２

、公司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

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对《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七、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认为：方圆支承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股票期权授

予日、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均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期

权的获授条件已经满足。

八、其他事项说明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鲍治国、副总经理王春琦、财务总监魏彬在授

予日前

６

个月未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２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

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３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九、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及行权价格调整的独立意见；

４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1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三

重要提示

1

、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 ,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并在创业板上市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 1 ]

1 035

号文核准

。

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

3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安信证券

”

或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0.00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1 ,700

万股

。

其中

，

网下发行

数量为

34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1 ,36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

4

、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总量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

行网下配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

68

万股

）

配号的方法

，

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

配号

，

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号码

，

最终摇出

5

个号码

，

每个号码可获配

68

万股股票

。

5

、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工作已于

201 1

年

7

月

1 1

日结束

。

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缴付申购资金

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已经国浩律师集团

(

上

海

)

事务所见证

，

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6

、

根据

201 1

年

7

月

8

日公布的

《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加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

送达了获配通知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201 0

年修订

）

的要求

，

按照在中国

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单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及汇款资金账户进行了逐一核

查和确认

。

根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

经核查确认

，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申报的

58

个股票配售对象全部按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

纳了申购款

，

有效申购资金为

233,920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1 1 ,696

万股

。

二

、

网下申购配号及摇号抽签结果

201 1

年

7

月

1 2

日

（

T +1

日

）

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和承办单位

（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

在深

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 0

栋

2

楼主持摇号抽签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

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网下摇号抽签结果公告如下

：

参与本次网下摇号配售的有效申购股数为

1 1 ,696

万股

，

配号总数为

1 72

个

，

每一个申购单位

（

68

万

股

）

配一个号

，

起始号码为

001

，

截止号码为

1 72

。

根据

《

发行公告

》，

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5

个号码

，

中

签号码为

：

037 �� �083�� �085 �� �087 �� � 1 37

三

、

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340

万股

，

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4

家

，

其中有一家

获配两个号

，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2.90697674%

，

有效申购倍数为

34.4

倍

，

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

配售股数为

340

万股

。

四

、

网下配售结果

网下发行所有配售对象名称

、

询价对象名称

、

有效申购数量及获配股数情况列示如下

：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询价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

(

万

股

)

获配数量

(

万股

)

1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4 68

2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0 1 36

3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星石

22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0 68

4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340 68

合 计

1 , 224 340

注

：

1

、

上表中的

“

获配股数

”

是根据

《

发行公告

》

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

量

。

2

、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五

、

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201 1

年

7

月

4

日

～201 1

年

7

月

6

日为初步询价日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对所有询价对象发

出邀请

。

截至

201 1

年

7

月

6

日

1 5 :00 �

时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共收到

并确认由

54

家询价对象代理的

1 05

家股票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

，

其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申报数量

（

万股

）

一

、

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 6 .80 340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 8 .50 340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 6 .80 68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1 6 .80 34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1 8 .00 20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 8 .00 340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1 6 .20 34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68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1 8 .00 68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1 5 .40 1 36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00 68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 8 .80 68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68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 7 .00 204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20 .00 68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1 8 .00 68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1 5 .40 1 36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 8 .00 340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 8 .00 340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6.00 340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00 6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23.02 1 36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 O F ) 23.02 68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九组合

23.02 68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 3 .50 340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 3 .50 204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 3 .50 204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 3 .50 68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 8 .00 6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72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72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72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72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72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 O F

）

1 9 .00 272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72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1 0 204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20 .1 0 204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 8 .00 20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20 .00 272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7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 8 .00 272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 8 .00 272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 8 .00 34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1 8 .00 340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 8 .00 204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04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83 1 36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83 68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83 68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83 68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72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1 2.00 68

南方稳健成长基金

1 2.00 68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68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 9 .00 1 36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00 68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00 68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00 68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 9 .1 0 68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30 340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30 34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1 8 .70 272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 8 .00 204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 8 .00 204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72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00 272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1 36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72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1 36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68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1 8 .00 68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 204

二

、

证券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1 .60 34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1

号动态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201 2

年

7

月

20

日

）

1 8 .00 68

东北证券

2

号成长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201 5

年

5

月

20

日

）

1 8 .00 204

东北证券

3

号主题投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201 5

年

1 2

月

1 6

日

）

1 8 .00 34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3.00 34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 5 .00 34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2.00 1 3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 8 .00 6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 9 .00 1 36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3.50 340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 7 .70 1 3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 9 .00 34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 8 .00 34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0 .40 68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20 .00 340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 9 .80 204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0 .00 340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0 .70 20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 9 .1 0 340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 8 .00 68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24.00 340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0 .00 1 3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 8 .20 340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201 9

年

1

月

5

日

）

24.00 340

三

、

信托投资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瑞申

（

一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 2

年

1

月

8

日

)

1 8.00 340

云信成长

2007－3

号

·

瑞安

（

第二期

）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 2

年

4

月

1 1

日

)

20 .00 204

四

、

财务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2.50 68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2.00 1 36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1 .00 1 36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24.00 68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 9 .00 340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0 .00 340

五

、

推荐公司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星石

22

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1 .00 340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 8 .60 68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 .1 1 340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新股申购资金信

托项目

3

期

22.80 340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0 .05 68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得利宝至尊

1 0

号

22.00 68

六

、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出具的

《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

结合相对估值和绝

对估值方法

，

研究员认为发行人合理价值区间为

25.2

元

/

股

～29.7

元

/

股

。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是面向政

府和企事业单位数据中心

I T

基础设施的第三方服务

，

具体的服务内容包括

：

数据中心

I T

基础设施的

I T

支持与维护服务

，

I T

专业服务

，

I T

外包服务

。

2008

年

、

2009

年和

201 0

年

，

公司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为

35.05%

。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近的可比公司在本次发行询价截止日

201 1

年

7

月

6

日的

201 0

年市盈率

均值为

45.70

倍

。

七

、

持股锁定期限

本次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份的锁定期为

3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部分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

八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的全部申购款项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按照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2006]78

号

）

的规定处理

。

九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电 话

：

01 0－66581 790

、

66581 865

发行人

：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3

日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玑科技

”）

于

201 1

年

7

月

1 1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天玑科技

”

A

股

1 ,360

万股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验证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57 ,837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3,246 ,772,500

股

，

配号总数为

6,

493 ,545

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

截止号码为

000006493545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

0.41 887751 6 1 %

，

超额认购倍数为

239

倍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 1

年

7

月

1 3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 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201 1

年

7

月

1 4

日在

《

中国证

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

：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3

日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